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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年收入條例草案》  
 

貴局曾於 1999 年 5 月擬備一份文件（立法會 CB(1)1377/98-99(02)
號文件），載列政府當局對議員在 1999 年 5 月 13 日會議上表示關注的事

項的回應。該份文件的附件 A 提供理據，說明為何規定法人團體在申請延

期繳付可予徵收印花稅的住宅物業買賣協議的印花稅時，必須提供一項銀

行承諾書。  
 
第 9 及 10 段  
 
2. 文件第 10 段列明，在物業轉名並簽署一份依循第 3 份協議的轉易

契時，如該第 3 份協議已加蓋印花，則根據第 29D(2)(a)條的規定，該轉易

契只須繳付定額印花稅 100 元。承辦該轉易契的律師無需確定所有 3 份協

議均加蓋適當印花後，才可為轉易契加蓋定額印花。請解釋為何當局在考

慮就轉售協議提出的延期繳付印花稅申請時，採取不同的政策。根據條例

草案第 18 條擬議的新條文第 29C(12)條，在沒有向署長提出證據並令他信

納該售賣人取得該不動產中的權利或權益或所有權所依據的文書均已加蓋

適當印花的情況下，須向署長提出一項保證。  
 
3. 如某份協議已獲署長根據新的第 29C(13)條簽註並正於土地註冊處

辦理註冊手續，對於在此段期間發生的轉售事件，政府當局所採取的政策

為何？由於新的第 29C(11)條訂明，協議的加蓋印花期限為不遲於該指明事

件發生後 7 天，政府當局會否根據該條例第 9 條所指的逾期加蓋印花施加

罰款？在涉及法人團體的個案中，由於已提供銀行承諾作為保證，當局會

否採取不同的政策？政府當局有否考慮在條例草案中訂立明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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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當局認為，承辦轉易契的律師是沒有直接的責任確保在物業轉

名前其他所有協議均已加蓋印花。在某程度上，可予徵收印花稅的文書沒

有加蓋印花並不會影響業權的說法，或許可以成立。然而，由於售賣人未

必能以未加蓋印花的文件來證明其物業具有妥善的業權，因此這是關乎物

業能否轉名的事宜。現隨信附上 Town Bright Industries Ltd v Bermuda Trust 
(Hong Kong) Ltd & Another[1998]2 HKC 445 的判決，請參看第 456 至 458
頁有關印花稅的部分。本人相信，律師在辦理轉易契時，一直以來慣常的

做法是必定要求其客戶在用以證明物業業權的協議上加蓋印花。  

 
第 11 段  

 
5. 政府當局認為，物業買賣協議本身並非物業業權的契據。在 Chen & 
Another v Lord Energy Ltd[1999]1 HKLRD 205 一案（有關摘要載於附件）

中，香港終審法院判定，倘一份可予妥為註冊的文書已對某物業作出註冊，

而查冊結果顯然沒有指出該份文件對有關物業終止有效，則該份文件表面

上應被視為售賣人應向購買人提供的業權契據的一部分。法院強調，根據

該項方針，有關問題可透過查閱文件解決。因此，購買人有權要求出示買

賣協議以證明業權，並可藉此至少確定在該協議下有否設定任何在買賣完

成後仍然存在的權益、權利或義務。  

 
6. 本人曾於 1999 年 4 月 16 日就《 1999 年公共收入保障（收入）令》

致函閣下，其後閣下於該月內作出回覆（立法會 CB(1)1196/98-99(03)號文

件），現謹藉此機會表達本人對該回覆內容的意見。  

 
第 7(c)項  政府當局表示，在“一般情況＂下，當局會接納有效期不少

於 1 年的承諾書，“一般情況＂所指為何？在其他情況下，

可予接納的有效期為何？  

 
第 7(e)項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條例草案中指明 (a)署長處理有關申請

需時若干，以及 (b)署長有責任在決定通知書內列明拒絕申

請的理由？  

 
第 7(f)項  即使已超逾法定付款期限，署長在發出拒絕延期通知信後仍

給予申請人 7 日時間繳付印花稅，在此情況下，署長是否行

使《印花稅條例》第 9(2)條賦予他減免全部或部分罰款的權

力？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修訂第 9 條，以便就申請延期繳付印

花稅的個案的減免罰款安排作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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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1999 年 6 月 5 日或該日前作覆，以便法案委員會在 1999 年 6
月 8 日的下次會議席上討論此事項。  
 
 

助理法律顧問  
 

 
 

 
（黃思敏）  

 
連附件  
 
副本致：律政司（經辦人：高級助理法律草擬專員陳子敏女士）  

法律顧問  
總主任 (1)1 
 

 
1999 年 5 月 29 日



 



 



 



 



 



 



 



 



 



 

 


